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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上海市科技体

育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体世纪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久海、张欣、吕红梅、马骁、张露、张存成、赵英魁、蒋洁、李爽、张熔轩。



4

航空体育运动安全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航空体育运动的分类、基本要求、场地器材要求、人员要求、飞行要求，以及赛事活

动、培训活动、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相关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航空体育运动训练、赛事、培训、表演、体验等活动的航空体育单位和个人的安

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19079.12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2部分：伞翼滑翔场所

GB19079.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3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

GB19079.24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24部分：运动飞机场所

GB19079.25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25部分：跳伞场所

GB19079.26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26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

T/ASFC 1001 动力三角翼运动器材管理要求

T/ASFC 1002 动力三角翼运动飞行人员管理要求

T/ASFC 1005 竞技用室内跳伞设备使用要求

T/ASFC 1006 航空航天模型运动器材通用要求

T/ASFC 1011 跳伞运动器材使用要求

T/ASFC 1013 悬挂滑翔翼器材使用要求

T/ASFC 1015 动力伞通用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航空体育运动 aero sports

航空体育运动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和航空运动器材在空间范围内进行体育活动的总称。

注：主要包括开展航空体育运动的竞赛、训练、培训、知识普及与教育、表演等。

3.2

民用航空器 civil aircraft

民用航空器，是指除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察飞行任务外的航空器。

注：常见用于开展航空体育运动的民用航空器为热气球、滑翔机、轻型飞机、直升机、自转旋翼机等。

3.3

航空运动器材 aero sports equipments

指开展航空体育运动（3.1）使用的降落伞、滑翔伞、动力伞、牵引伞、悬挂滑翔翼、动力悬挂滑

翔机、航空航天模型、无人机等，及飞行模拟舱（器）、牵引绞盘设备收索机等相关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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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飞行人员 flight personnel

指驾驶、操控或借助民用航空器（3.2）或航空运动器材（3.3）从事航空体育运动（3.1）的人员

总称。

注：飞行人员包括航空体育运动项目飞行员、操作员，跳伞员，教练员等。

3.5

体验人员 experience personnel

指乘坐飞行人员（3.3）驾驶的民用航空器（3.2）或航空运动器材（3.3）或在飞行人员（3.3）指

导下操控或借助航空运动器材（3.2）进行飞行活动的人员。

4 分类

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包括：飞机、超轻型飞机、滑翔机、自转旋翼机、动力悬挂滑翔机、热气球、

飞艇、跳伞、滑翔伞、动力伞、牵引伞、悬挂滑翔翼、航空航天模型、模拟飞行等。

5 基本要求

5.1 开展航空体育运动训练、赛事、培训、表演、体验等活动应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

5.2 航空体育运动场所开放应符合 GB19079.12、GB19079.13、GB19079.24、GB19079.25、GB19079.26

的要求。

5.3 开展航空体育运动，室外飞行应具备所需的空域条件，所使用空域需获得空中交通管理部门的批

准。

5.4 举办航空体育赛事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符合《航空体育运动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并按照要求

进行赛事活动的申办报批或备案。

5.5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训练和培训的机构，应按照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制定的教学大纲、训练和培训规

则、考核标准开展训练、培训活动。

5.6 从事航空体育运动的单位应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险，宜投保意外险和器材险。

6 场地器材要求

6.1 场地要求

6.1.1 飞行场地

各航空体育运动项目飞行场地应符合各项目开展标准，表 1 列出了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飞行活动

场地要求。

表 1 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飞行活动场地要求

项目名称 场地要求

热气球 单个体气球飞行场地不小于自身长、宽度的两倍以上；多个体气球活动场地条件以此类推。

轻型飞机 起降场地平坦开阔，跑道长度不小于 600m，宽度不小于 20m，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滑翔机 起降场地平坦开阔，跑道长度不小于 800m，宽度不小于 20m，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直升机 起降场地跑道长度不限，但应符合所使用机型《飞行手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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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飞行活动场地要求（续）

6.1.2 场地辅助设施设备

6.1.2.1 应配置与开展航空体育运动项目相适用的地空通信设备，并确保联络信号畅通。

6.1.2.2 应配置风速、风向测定设备。

6.1.2.3 应设置紧急救援使用的器材设备，配置急救药品和器械。

6.1.2.4 靠近水域的室外场地应配备水上救生器材。

6.1.3 安全标识

6.1.3.1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场地安全细则、项目安全操作须知等安全提示公告。

6.1.3.2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靠近、禁止进入等标识。

6.1.3.3 靠近油料、燃料存储区域应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吸烟、禁止明火标识。

6.2 航空体育运动器材要求

各项目进行飞行活动所使用的航空体育运动器材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器材要求

7 人员要求

项目名称 场地要求

自转旋翼机、动力

悬挂滑翔机

起降场地平坦开阔，具备长度 400m×20m 以上的跑道；净空良好，起飞和着陆方向各 30 度无

障碍物影响。

跳伞

跳伞所使用的航空器运行场地应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安全飞行要求。

着陆场地长度应不小于 150m，宽度应不小于 100m。

平坦开阔、无障碍物，场地距离危及安全的障碍物应不小于 300m。

悬挂滑翔翼
起飞场地平整，长度不小于 20m，宽度不小于 20m，坡度不大于 40度，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着陆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 150m，宽度不小于 80m，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动力伞

起降场地应平坦开阔，场地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滑跑式动力伞场地长度不小于 150m，宽度不小于 80m。

助跑式动力伞场地长度不小于 100m，宽度不小于 50m。

滑翔伞
起飞场地平整，长度不小于 30m，宽度不小于 20m，坡度不大于 40°，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着陆场地平坦开阔，长度不小于 50m，宽度不小于 50m，周边净空无障碍物。

航空航天模型 根据开展不同项目选择适宜场地。

项目名称 器材要求

热气球、滑翔机、轻型飞机、自转旋翼机
项目开展所使用航空器需符合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对航空器管理的相

关要求。

动力悬挂滑翔机 T/ASFC1001 动力三角翼运动器材管理要求

跳伞
T/ASFC1011 跳伞运动器材使用要求

T/ASFC1005 竞技用室内跳伞设备使用要求

悬挂滑翔翼 T/ASFC1013 悬挂滑翔翼器材使用要求

动力伞 T/ASFC1015 动力伞通用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滑翔伞
《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全国双人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全

国滑翔伞竞赛器材设备标准》

航空航天模型 T/ASFC1006 航空航天模型运动器材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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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飞行人员

7.1.1 飞行人员身体条件应符合航空体育运动要求。

7.1.2 飞行人员应具备所从事航空体育运动项目的资质，具体见表 3“飞行人员资质要求”。

表 3 常见航空体育运动项目人员要求

7.1.3 飞行人员应办理有效的航空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7.2 教练员

应具备从事航空体育运动项目教练员的资质，具体见表 3“教练员资质要求”。

7.3 体验人员

7.3.1 应确保体验人员身体条件符合航空体育运动项目要求。

7.3.2 未成年人应在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开展体验活动。

8 飞行要求

8.1 飞行前准备

8.1.1 飞行活动必须有组织、按计划实施，严禁擅自飞行或擅自改变飞行计划。

8.1.2 飞行组织者必须详细了解当日气象变化，严格掌握相应开展项目的放飞气象条件。

8.1.2.1 应确认航空体育运动器材达到适合飞行状态。

8.1.2.2 应确认所有参与飞行活动人员的安全保护措施。

8.1.3 应确认通讯设备信号畅通。

8.2 飞行实施

8.2.1 飞行人员应按照操作规范驾驶、操控航空体育运动器材。

8.2.2 飞行活动内容应与飞行人员证照等级匹配。

8.2.3 禁止在飞行禁区、人口稠密地区和宽阔水域上空飞行。

项目名称 飞行人员资质要求 教练员资质要求

热气球、滑翔机、轻型飞机、自转旋翼

机

持具有中国民航局颁发或认可的

现行有效的飞行执照

持有民用航空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

级别航空器的飞行教员执照

动力悬挂滑翔机 符合 T/ASFC1002 动力三角翼运动飞行人员管理要求

跳伞

单人 符合《跳伞运动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双人 /
符合《双人跳伞运动管理办法》相

关要求

悬挂滑翔翼 符合《悬挂滑翔翼运动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

动力伞

单人 符合《动力伞运动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双人 /
符合《动力伞运动管理办法》相关

要求并签注双人技术等级

滑翔伞

单人 符合《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双人
符合《双人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

相关要求

符合《滑翔伞运动管理办法》相关

要求

航空航天模型 无
经中国航协认可的初、中、高级教

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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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飞行结束

8.3.1 应撰写飞行记录。

8.3.2 飞行记录应包含飞行时间、地点，气象情况，飞行时长，器材使用及其检修等内容。

8.4 特殊情况处置

8.4.1 飞行人员和其他保障飞行的人员，对飞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置必须有处置预案。

8.4.2 飞行人员应当及时察觉飞行中出现特殊情况的各种征兆，熟练掌握在各种特殊情况下的操作程

序和紧急处置办法；其他保障飞行的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尽职尽责，使各种保障设施处于良好状态，

随时能为飞行人员正确处置特殊情况提供有利条件。

8.4.3 飞行中发生特殊情况，飞行员在保证人员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积极采取措施保全航空器材。

9 赛事活动

9.1 航空体育运动赛事活动举办的条件：

——具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拥有与活动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经费；

——具备活动所需要的空域、场地、设施和器材；

——有可行的活动组织实施方案、安全预案、熔断机制和应急情况处置方案；

——办理公众责任和体育意外伤害方面的保险；

——符合其他有关规定。

9.2 举办国际和高危险性航空体育赛事活动，应按照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规定程序进行申办报批，未

经批准，不得举办。

9.3 航空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前，举办单位应向举办地体育行政部门备案。

9.4 赛事活动前应检查赛事活动使用的航空体育运动器材，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及岗位培训。

9.5 赛事活动中应划分赛事活动功能区域，并设置明显区域界限及安全提示。

9.6 “熔断”机制

9.6.1 赛事活动应制定“熔断”机制，明确“熔断”机制启动条件、启动程序、处置措施、法律后果

等内容，并向参赛单位或个人告知赛事活动“熔断”机制启动相关情况和法律后果。

9.6.2 赛事活动，遇有以下突发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启动“熔断”机制：

——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

原火灾等；

——事故灾难，包括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体育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事件等；

——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

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达到赛事活动涉及项目“熔断”条件和技术规范的；

——其他可能导致不再具备办赛条件的情形。

9.6.3 赛事活动举办期间要密切关注气象、水利、地震、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卫生健康、应急管理

等部门发出的预警信息及有关灾害、事故信息及赛事组织相关情况，当出现 9.6.2 所述突发情形的，赛

事组委会应当立即做出启动“熔断”机制的决定。

10 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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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培训内容

10.1.1 飞行理论

包括但不限于航空体育运动项目概述、器材装备知识、场地设施设备、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飞行

技术知识及安全要求等。

10.1.2 飞行技能

包括但不限于相应项目的技能要求、紧急情况的处置措施等。

10.2 培训机构

10.2.1 培训机构指经中国航协授权或认证的，承担航空体育运动培训工作的单位。按照培训项目不同，

可分为中国航协认证培训单位、培训合作机构、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俱乐部等。

10.2.2 培训合作机构按照相应项目的程序向中国航协申报，经中国航协评审通过后，授予培训机构资

质。

10.3 培训大纲

各航空体育运动项目培训大纲由中国航协统一制定。

10.4 培训组织

10.4.1 培训计划

培训计划的制定应以保证教学质量和培训对象安全为前提，包括培训目标、培训对象、教学大纲、

培训教材、培训形式、资源要求等内容。

10.4.2 课程设置

培训合作机构应按照统一培训大纲，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自主研发课程，并确保制定的

课程体系和内容应科学、完整，并结合不同阶段的培训对象技术能力制定课程。

10.5 考核

10.5.1 应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考核内容、考核时间和评分标准对学生进行考核、评定成绩。

10.5.2 应客观、公正、准确，不应随意降低标准和要求。

10.5.3 考核结束后，应及时完成培训对象的成绩统计表、成绩分析表、工作总结。

10.6 培训教练

培训教练以本文件7.2教练员要求为准。

11 安全与应急管理

11.1 安全管理

11.1.1 应建立航空体育运动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场地设施管理制度；

——器材管理制度；

——人员管理制度；

——飞行管理制度；

——安全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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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制度。

11.1.2 航空体育运动单位应设置组织机构、明确岗位职责以实施和持续改进航空体育运动安全管理制

度。

11.2 应急管理

11.2.1 航空体育运动单位应建立并实施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应急预案体系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

关要求。应急预案体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对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工作原则、组织机构、人员职责、分级响应、救援措施等内容；

——对恶劣天气的应急处理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应按照风险点识别的结果分类制定针对性的计划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应针对具体赛事制定计划方案。

11.2.2 应定期组织针对应急预案的培训。

11.2.3 应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演练频次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11.2.4 应急预案体系应进行定期评估与持续改进。

11.3 事故处理

11.3.1 发生航空体育运动安全事故，涉事人员和事故单位应及时向事故发生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及体育行政部门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责任单位、任务性质、当事人姓名、民用航空器（或器材）型号；

——人员伤亡和器材损坏情况；

——事故经过及原因、已采取的措施等。

11.3.2 航空体育运动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

门有关规定执行，相关体育行政部门和航空运动协会积极配合，给予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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